
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要

求，我们作为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

于 2022 年 6月 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出售上海园

维部分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出售上海园维部分合伙份额，交易对手方中有两名为公司关联方，本次

交易涉及关联交易。我们向公司了解了园维科技及维安电子的历史股权类交易和

评估情况，公司提供了估值报告作为参考资料。本次交易价格是公司与 9名交易

对手方共同协商确定的，价格公允。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了

表决；公司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；交易事项没有对公

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

们同意公司本次出售上海园维部分合伙份额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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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

     

赖泽侨  王苏生  彭丁带 


